
附件 1 

山东农业大学关于开发科研助理岗位 
吸纳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意见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就业”的决策部署，为深化

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构建匹配国家科技计划实施的专业科技支

撑队伍，推动科技创新以支撑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现就

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提出以下工作意见。 

一、岗位开发与设置 

（一）岗位类型及职责 

科研助理是指学校根据科研项目或团队（平台）工作需要

选用的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科研辅助研究岗，主要开展科研辅助研究工作； 

2.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岗，主要从事仪器设备运行

维护工作； 

3.实验技术岗，主要从事科学与工程技术实验、分析测试

等工作； 

4.社会合作与科技成果转化专员岗，主要协助所在学院开

展社会合作与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 

5.学术助理岗，主要从事科研学术的业务秘书等工作； 

6.行政助理岗，主要协助科研项目或团队（平台）开展日

常行政工作涉及的阶段性单项工作任务。 

（二）设岗规模 



根据教育部、省厅相关部门文件要求，鼓励承担省级科技

计划（专项、基金）科研项目的高校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

高校毕业生就业，并将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和实聘高校毕业生人

数纳入“双一流”建设监测指标，根据工作推进情况适时组织

指导和督查。 

各类国家级、省级科技计划项目承担单位一般应设置科研

助理岗位，根据自身科研项目的实际情况，分类挖掘、统筹设

置。年度科研经费1亿元以下的科研助理岗位可设置1—3个，1

亿元以上的设置数一般应不低于3个，2亿元以上的一般应不低

于6个，3亿元以上的一般应不低于9个。承担重大创新工程、重

大原始创新工程等省级及以上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科研助理

岗位设置数一般不低于2个，省级及以上科技创新平台科研助理

岗位设置数一般不低于3个。 

在申报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省重大科技创新

工程、省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等计划项目以及省级

科技创新平台时，将开发科研助理岗位作为必要条件，同等条

件下，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成效显著

的优先立项。单个科研项目经费不足500万元的，科研助理岗位

至少设置1个，单个科研项目经费超过500万元、不足1000万元

的至少设置2个，单个科研项目经费超过1000万元的至少设置3个。 

鼓励国家人才计划入选科技人才、创新团队和创新人才培

养示范基地按需设置科研助理岗位。 



鼓励入选省级及以上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项目、高校优

秀青年人才联合基金项目、泰山学者和泰山产业领军人才项目

等省级人才计划（工程）的科技人才、创新团队按需设置科研

助理岗位。 

鼓励课题组联合设置科研助理岗位。 

二、聘用基本程序 

（一）项目组、团队或平台根据上级文件有关要求和承担

科研项目研究任务需要，提出科研助理岗位需求计划，确定科

研助理经费支出渠道，经二级单位审核同意，由科技处审核后，

报人事处。 

（二）人事处根据用人需求计划的具体情况进行审批并委

托劳务公司公开发布招聘信息。 

（三）人事处、二级单位与项目组、团队或平台组成考察

小组，与劳务公司共同对报名人员的资格条件、业务素质、技

能水平、心理健康状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确定拟聘用人选。 

（四）劳务公司与受聘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三、工资薪酬保障 

（一）对于全日制岗位，项目承担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规

定及本单位实际签订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等，明确双方的权利、

责任和义务及服务期限等内容，并按照本单位岗位职责和同级

同类岗位确定科研助理薪酬标准，且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应按规定为科研助理办理社会保险，国家相关政策如有调整，

按照新的规定执行。 

（二）对于非全日制岗位，项目承担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

规定及本单位实际签订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等，明确双方的权

利、责任和义务及服务期限等内容，并按照工作小时数发放薪

酬标准，薪酬标准不低于当地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应按规定为

科研助理办理意外险，国家相关政策如有调整，按照新的规定

执行。 

四、其他 

鼓励各级科研项目和人才计划积极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

纳我校毕业生就业，为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

才支撑。相关部门应加强指导和督查，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本工作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如有调整，另行通知。 

科技处  人事处  学工处 学工委  

研究生处 研工委  财务处 

2024年6月17日 


